
      

 清远市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信息平台项目 

绩效自评报告   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实施背景：一是房屋权属登记业务将于 2016 年 6月份

正式归并到统一不动产登记业务后,我市房屋交易和产权管

理信息业务应按照住建部相关指导文件完成一体化的系统

建设，并全面覆盖各县市区的系统使用和数据对接；二是在

当前政府面临去库存的强大压力下，我市房屋交易和产权管

理信息系统将利用大数据分析为政府去库存等问题进行科

学决策。 

建设目标和内容：按照《CJJ/T 115-2007 房地产市场

信息系统技术规范》、《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》（建

办房[2015]45 号文）等要求，改建及新建城市业务管理信息

系统的相关子系统，并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归集共享与

业务协同，与不动产登记机构等部门实现跨部门的业务协同

的数据共享，实现对房地产基础数据的挖掘分析，为房地产

调控和去库存决策提供大数据分析和科学决策依据；解决政

府对住房进行规范管理的问题。建立房地产网络展现平台，

实现房地产管理的互联网+应用，更好地体现政府服务于民



的执政理念，引导并清远市的住房消费，搞活清远市的房地

产市场；解决政府把房地产市场搞活的问题。 

社会效益： 

①助力政府宏观调控 

②实施能够准确及时地提供市场数据 

③可以解决信息不全面、透明度不高等实际问题 

④为财税部门征收税款提供准确依据 

⑤可实现“业务相互协同、数据集中共享、图文档一体

化”精确房管的效果，提升了房产管理水平 

⑥将显著提升房管局的服务水平 

⑦实现房产数据的共享，有效降低业务风险 

⑧系统对业务实施实时监控，房产管理更加透明 

⑨实时准确的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预警预报 

二、自评情况 

   （一）自评等级和分数。 

自评等级：优，95 分。 

   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。 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 

    本评价年度的项目预算（21.88）万元，实际按进度支

付（21.88）万元，截止评价期，本评价年度实际结余（0）

万元。 

    2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 



完成绩效目标。 

    3.简要写明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。 

通过对各县（市、区）使用部门调研，了解系统实施后

工作人员平台使用的满意度均为满意。 

三、改进意见 

无意见。 

 


